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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抢鲜看

整治狗市

犬犬只只交交易易场场所所普普遍遍无无证证经经营营
相关人士称执照办理难度大，可先对业户注册登记

本报8月22日讯 (记者 侯艳
艳 ) 20日，本报对烟台狗市业户
没有工商营业执照的现象进行报
道，22日，东方花鸟鱼宠物批发市
场负责人联系到本报，称办理执照
难度较大，烟台犬只交易场所普遍
无证经营。相关部门人士称，鉴于
执照办理难度较大，工商部门应对
业户进行注册登记。

根据《烟台市市区养犬管理办
法》规定，经营犬只须在规定的经
营场所并持有工商部门颁发的营
业执照，然而记者在烟台狗市发
现，并无业户办理营业执照。对此，
有业户称不是不想办，而是办不
出。

东方花鸟鱼宠物批发市场负
责人沙经理介绍，办理时需先到畜
牧局对犬只进行逐只检疫，拿出检
疫报告，“各种手续办好并且符合
要求，十分麻烦，投资也很大，没有
十万元拿不到执照。”此外，烟台狗
市的业户流动性较大也给办理带
来难度。记者采访了解到，祥和花
鸟市场、大庙市场等也普遍存在这
一问题。

记者随后咨询工商局注册窗
口，工作人员称办理执照前应先到
公安局办理“犬只经营许可证”。记
者咨询了芝罘公安分局治安大队
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称，行政许
可法上根本没有“犬只经营许可”
这个许可项目。

根据《烟台市市区养犬管理
办法》，工商部门的职责第一条
就是对从事犬只交易的经营主
体依法进行注册登记。对此，有
关部门人士称，目前来讲办理工
商营业执照确实存在一定难度，
为规范犬只经营业户，工商部门
最好先对这些业户进行注册登
记。

售出犬只必须与顾客签合同

20、21日，本报对烟台狗市
交易“乱象”进行报道后，引起芝
罘区畜牧局及东方花鸟鱼宠物
批发市场高度重视，22日，市场
方面负责人介绍，将加强狗市管
理，强制商户与顾客签订合同，
并在短期内将狗贩子全部清除
出市场。

22日，东方花鸟鱼宠物批发

市场沙经理介绍，市场方将主要
从三方面加强对狗市的整顿，以
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确保消费者
的利益不受损失。

首先市场方将牺牲部分房
租利益，将市场内所有的狗贩子
清除出市场，只允许商户出售家
养犬只，与其他市场商户进行差
异化经营，将市场打造成为“定

位高端、只卖好狗”的市场。至于
清除狗贩子的时间，沙经理说，
一年合同到期后，将把这些商户
清出市场。

“我们将强制商户与顾客签
订买卖合同，以保证消费者的正
当利益不受损害。”沙经理说，这
是整治的第二方面，目前买卖合
同已经制作完毕，即将发放到业

户手中，“现在市场上有部分自养
犬只的业户也与顾客签合同。”

第三方面，是结合目前政府
要求犬只植入芯片的政策来制
定的。由于让商户为所有犬只植
入芯片存在一定难度，市民购买
犬只后，要在商家的监督下对犬
只植入芯片。

本报记者 侯艳艳

狗市管理方

▲宠物店内出
售的小泰迪犬。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摄

22日中午，
烟台狗市里有些冷
清，业户多未办理
营业执照。 本报
记者 侯艳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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